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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教制度的發展歷史及其現實困境的政治思考

⊙ 戴韶華

 

如果從勞教制度創立的政策依據──1955年8月25日黨中央發出的〈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

命分子的指示〉算起，該項制度在中國已經有50多年的時間了，基本伴隨著整個國家的歷史

發展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勞教制度隨著國家的政治形勢在發生著變化──不斷完善的變

化，並表現出極強的政策性和隨意性。這項土生土長的制度非常具有中國本土性，其創立和

發展過程展現了中國人的創造性和特有的政法觀念。「勞動教養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

和建設中的一大創舉，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1然而在依法治國的戰略

推進中，勞教制度的歷史局限性及其造成的弊端非常明顯，在國際國內經常成為人們詬病的

話題。儘管其在打擊違法犯罪、維護社會穩定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至今為止沒有一

部法律作為其存在的支撐和顯而易見的違反法律程式的事實，使得這項制度經常有「存、

廢、改」的爭論，不得不面對幾乎走到盡頭的困境。根據最近的新聞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

已經把勞教立法列入立法規劃，名稱為《違法行為矯治法》，這一消息意味著這項制度最終

將走向合法化。

一、超越法律的懲罰措施

勞教制度經過50多年的發展卻成為幾種相關法律衝突的焦點，包括與《立法法》、《行政處

罰法》、《刑法》等，直至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在我國法制體系不斷完善，黨和國家

提出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今天，勞教卻幾乎成為法治進程中的一個難以攻克的堡壘。我們

反思勞教制度發展的過程，50多年的時間為甚麼會走到這樣一個地步，儘管在不斷完善。考

慮到我國建國後前三十年的特殊情況，即使從改革開放算起也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了，為甚麼

勞教制度還處於這樣一個尷尬的處境？造成今天這種情況的原因到底是甚麼樣的阻力，是不

是反映了在高調法治建設的外表下，中國真正核心的東西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是否反映

了中國人的思維慣性中的根深蒂固的本土性的傳統的作用──這是法治化進程中最難改變

的。但究竟是現代法治產生的西方背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區別的原因，還是革命的歷史

進程所造就的觀念、政治制度與法治的本義之間的磨合過程，亦或兩者兼而有之。不管怎

樣，在國際國內的批評聲中，勞教制度還在有條不紊的運作著，在運作的過程中，有幾個轉

折性的帶有進步意義的變化。

1957 年國務院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二條規定，勞動教養，是對於被勞動教養的

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方法，也就是說，勞動教養

不僅是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還是避免失業的措施。1982年國務院轉發的公安部《勞

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也就是說，勞動教養不僅是一種強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



而且還是一種行政強制措施，從而使勞動教養與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相區別。1991年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指出：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罰而是行政處罰，

這一定性在1995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監獄和勞教工作的通知〉中得到確認，通知規

定：勞動教養所是國家治安行政處罰的執行機關。

勞動教養制度在國務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門下發的辦法、決定、規定、通知

等的依據下，但卻進行著超過刑法規定的限制公民自由的處罰方式。儘管在勞教制度的定性

問題上人們有很大的爭論，這裏我們不想過分拘泥於對其性質的爭論，只是通過對勞教發展

過程的梳理對這一制度發展進程中所蘊涵的富有中國特色的本土資源包括正面、負面因素有

一個更清晰的認識。

為甚麼勞教制度能夠在長時間內「明目張膽」的在各種置疑和衝突中巋然不動呢？人們對其

不足的分析不可謂不透徹，對勞教制度的改革的方法和方向其實並沒有根本的分歧，關鍵問

題是法律在與權力的較量中，其滲入高層關注的社會力量、特定群體和特殊事件等方面沒有

形成特定的情境。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在，其實是對現代憲政制度提出了一種挑戰。憲法確立

的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任意剝奪的條款，對公共權力機構剝奪人身自由所作的實體上的限制在

勞動教養制度中都遭到了破壞。但比勞教制度更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的被

閒置更能引發人們的思考，即使有孫志剛這樣的特定事件和有被稱為「憲法訴訟」第一案的

齊玉苓案，也並沒有達到人們想要的目標，違憲審查程式並沒有被啟動，判決書中引用憲法

條文也沒有成為判例。所以，從這個問題上，再來理解勞教制度的問題，既然我們沒有違憲

審查的程式，憲法也沒有司法化，那麼勞教制度違反了憲法規定，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

同其他法律有衝突，又能怎樣呢？

勞教制度的發展過程從其最初的安置就業的目的到強制教育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再到

九十年代的行政處罰的定性，政治的內涵不斷減弱，法律性和規範性逐漸增強，但並沒有完

全納入到法治的軌道。在這個過程中，曾經起主導作用的是政治鬥爭的需要、國家穩定、社

會形勢變化的需要，鬥爭的內容從國內秩序發展到國際人權鬥爭。這是因為作為執政黨領導

人民制定了憲法,但又習慣以革命黨姿態主宰國家與社會政治生活,將憲法與法律束之高閣,

「自建自毀,導致說有卻無、說無卻有的法律虛無狀態。」2「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增進對法律

的尊重」3 ,而且「革命可以對任何人實施任何東西」4，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與法治是對立

的。勞動教養制度作為階級鬥爭與政治運動的「革命」產物,在與憲法與法律衝突的情況下仍

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5

改革開放以後法治進程的加快使得勞教制度也逐步規範化，但勞教制度仍然在政府的控制

下，甚至成為個別領導人打擊報復的工具，程維高和慕綏新把告他們的人關入勞教所，正是

利用了勞教制度在範圍、物件、程式、法律依據等方面的模糊性。

勞教機關作為國家的政法機關，與國家政權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度，而這牽涉到國家的穩定

和核心權力的行使，這些領域的改革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勞教制度正處於改革的最後的堡

壘──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框架之內。

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看，勞教制度中的法律法規更多的體現了一種國家對社會、公民的控

制的功能。從勞教制度整個發展的過程來看，伴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勞教的相關規則如勞

教的範圍、期限、自由度等都在隨著形勢在變化。勞教與其說是一項法律制度，其實不如說

是逐漸成熟的一種處罰措施。是在法律不健全的情況下的一種對法律不完善的補充。



勞教制度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對自由的限制的法律依據與憲法和《立法法》、《行政處罰法》

等法律的矛盾以及程式上不符合司法理念，時間上的不確定，這些問題牽涉到人權、自由在

一個國家的地位和所引起的社會反應。建國以後的革命傳統和政治氛圍，使人們已經非常習

慣「積極的自由」。從政治經濟體制和法治觀念上沒有一貫的連續性，在1958年8月召開的協

作區主任會議上，毛澤東說，公安法院也在整風，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

這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毛澤東又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

人。民法刑法那麼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

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

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

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劉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

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6

目前來看，勞教制度更多的是受到學者們和一些人大代表的批評，並沒有在社會上引起普遍

的置疑，反對的聲音較弱。這說明人們的權利意識和社會的聲音並沒有真正使這項制度達到

不得不面臨嚴重的信任危機，而只有當這種危機可能會影響到黨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和地

位、合法性時，這樣的問題才會像收容審查制度一樣被取消。誠如伯爾曼所言：「法律既是

從整個社會的結構和習慣自下而上發展的，又是從社會中的統治者們的政策和價值中自上而

下移動。」7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缺一不可。但現實的問題是「一個人治與權力的文化要轉向法

治與人權的文化，而這一轉變過程又必須依賴權力為主導，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其難度決不

亞於中國古代的「蜀道」。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任務。」8

二、夾縫中的生存──社會的需要與人性的複雜、體制的轉型

勞教制度造成的我國事實上存在的三重處罰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立法的缺陷所造成的

其他兩種處罰體系的不足，同時它更多的是服從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修修補補。

這種情況從根本上源于我國法治建設的不健全和社會習俗對法律的支撐的不足，是國家權力

對社會的控制逐漸走向合法化的一種手段。在勞教制度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體現出現代的

法治觀念，而主要是如何更好的為國家不同時期的主要任務服務。我國的法治建設雖然有

「建構論」和「本土資源論」的爭論，但現實中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建構，而勞教制度顯然

更體現了這一點，它是國家權力支配下的一種本土化建構，現在又加入了一些西方法治化的

觀念和制度操作上的程式。儘管勞教制度在不斷完善，然而，由於其自身存在的難以定性的

尷尬局面，使得它的存在有很大的爭議。其處罰對象從階級鬥爭中沒有敵對性但政治上又無

用的人，到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之間的頑劣分子，勞教的工作物件定位在一種拾遺補缺的地

位，這種地位在人們的法制觀念和意識還不強烈的政治社會，把那些被打擊的人認為是敵人

而沒有任何疑義。但當今社會，人權、權利意識的增強，使得勞教制度的弊端無疑充分的暴

露出來，而且還常常成為國際鬥爭中的一個把柄。雖然我國對此也做出了回應，但對勞教的

行政處罰的定性進一步加劇了法律依據的混亂。國家並沒有介入存廢之爭，但最近把勞教制

度列入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說明勞教肯定不會廢除，但改革是必然的。儘管人們對勞教制

度的置疑聲不斷，然而，勞教的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仍然使得它有很強的生命力。

我國目前正處於改革開放的攻堅階段，社會矛盾比較尖銳，流動人口很多，犯罪率較高。一

方面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強盛需要給公民更多的自由以充分煥發公民的活力，但另一方面，

我國從總體性社會轉入國家和社會、公民分離的社會，而公民的自組織能力不強，這個時期



改革、發展、穩定的形勢，特別是穩定的形勢就成為重中之重，勞教就必然成為一個比較有

價值的控制社會穩定的措施而存在。改革開放前，戶籍制、行政制、單位制、身份制等制度

把人們能夠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裏，但市場經濟的邏輯所造成的廣泛而充分的個

人自由，使得人性中醜陋的、不道德的一面更多的暴露出來，而法律的不健全和滯後的現

狀、特點，使得社會上的失范行為非常普遍，改革開放過程中對社會穩定的需求和國家從全

能型政府向法理型政府轉型的過程中對社會的控制的需要使得勞教制度在時間、程式、手段

等方面對處於社會、政治間隙中的對人的控制更便捷和易於操作。「國家用法律達到的核心

目標是保障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因此，權力快捷有效的行使就是中國法律的精神。」9公共安

全在社會穩定中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點，當然更主要牽涉到黨的群眾基礎的穩固和統治的

合法性，所以，勞教主要就針對法律和制度、政策中對人性之惡難以控制的弊端，承擔起維

護基本社會秩序的作用。既然有這麼顯著的社會需要，那麼其自身的缺陷就顯得不那麼重要

了。

儘管學者們認為在客觀損害程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裁輕重規格這一層面上,治安處罰與

刑法處罰是相銜接的,其間並無空隙。勞教並不是在這一層面上介於它們兩者之間,而是另一

層面的問題,即通過行為側重反映行為人的劣根性(行為造成的客觀損害雖不嚴重但從行為反

映出行為人的主觀惡習深重,對社會安寧構成威脅) ,注重對行為人的教養處遇。於是彌補了

刑法的結構性缺損,勞教制度與刑法形成功能互補格局。10

勞教能不能作為第三種處罰手段，更多的應該從實際的後果和事實中的作用來看待。儘管國

家把勞教定性為行政處罰，但勞教事實上是一種具有刑事處罰特徵的行政處罰手段。強世功

的研究表明，共產黨在國家政權建設過程中，為了統合社會，尤其是廣大鄉村社會，發明了

一套全新的組織和動員技術──權力的組織網路。這個網路包括組織技術、民主動員技術、

化解矛盾的技術等一套權力技術組合。在這種技術組合中，共產黨政權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

新傳統。11

我們目前的社會運行，並沒有真正納入到法治的軌道上。因此，在治安處罰和刑事處罰之間

或在事實的認定上有許多問題並不完全是法律所能決定的問題，在違法、犯罪與道德之間有

著巨大的空間，即使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也有很大的躲避空間，人權、權利、公民意識特別

是官民之間的關係、公與私的關係等這些法治運行的基礎性的觀念和文化並沒有成為社會非

常普遍的共識，人性化的措施和政治上的改革、法治的進步更多的是上層的主動與自覺以及

與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互動，人們普遍的法律和權利意識並沒有成為社會的決定性的力量，

人們分散成無意識的社會群體在不自覺的履行著自己的社會責任，而且非常缺乏制度性的表

達自身利益和要求的管道。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法治（而不是局部的和暫時的有序）只有在

這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轉型並大致形成了秩序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法律本身並不能創造

秩序，而是秩序創造法律。12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勞教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勞動教養的合理性根據必須從其產生的歷史情境中去尋找。建國初期，國家試圖建立無產階

級專政下的一元化的社會結構。當時，個人的一切都是由黨和政府來安排的，清出政府機關

的舊的社會成員，總要有所安排。在當時的鎮壓反革命的形勢下，勞動教養更多的是一種體

現共產黨人道主義的策略。因此，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然而，勞動教養在執行方式上所具有

的一些「人道」、「寬鬆」的特點，已經被其適用範圍的恣意化、持續期限的長期化和適用

程式的非正義性所掩蓋。1957年後，勞動教養制度已完全淪為階級鬥爭與政治運動的工具,淪

為執政黨推行政治強權的工具。雖然在具體安排上,還有就業安置的做法,但已不是此前針對



社會特殊群體的保護性做法,實際上是對所謂階級敵人、政治對手的政治與人身的雙重迫

害。13

當前的社會狀況和今後的發展趨勢，決定了黨和政府不能也不應該控制一切資源和機會，國

家和社會、公民相對分離，黨和政府的權威更多的依賴於法律基礎上的執政能力，所以，黨

和政府沒有權力運用剝奪公民自由的強制性方法進行結構安排。如果這樣作，對黨和政府來

說就是不正義的。而「現行勞動教養制度既已違反法律,又能成為法外之「法」,一個重要原

因是,該制度有助於擴張政府權力,有利於政府高效率地解決社會行政管理中的諸多實際問

題。所以雖不夠名正言順,但仍能繼續存在並發揮作用。」14

與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角色相似，勞教制度在維護權力運行和社會穩定方面，在法律不便於行

使的地方充分展示其模糊性的特點。「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兩規』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滿足現行體制下懲治腐敗的需要。」「我不能毫無疑問說黨內的『兩規』

不與憲法規範相衝突。由此可見，『兩規』之措施確實包含著黨紀高於法律、『党治』高於

『法治』的因數。」15黨的地位和宗旨決定了黨一直就擁有這樣的權力，在某種意義上講，

這是一種合理的特權。正如羅素所言，「中國總是一切規律的例外。」16在自由與秩序之

間，當前乃至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更多的需要秩序。所以，勞教制度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體

現的是在政治與法律的縫隙中的一種現實合理性。

從勞動教養的「合法性」根據上看，其表現出極強的政策性，法律的限制性作用明顯退縮在

刑事政策之後。勞動教養可以定義為：嚴重違反治安管理，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或者構成犯

罪但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就勞動教養物件範圍而言，我國公安機關即人民政府擁有廣泛的

可以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性行政權力，幾乎一切給公安機關維護社會秩序和政府履行行

政職能製造麻煩的人都可以被送往勞動教養。更本質的問題是，勞動教養在不同時期所表現

出來的性質上的變化，體現了國家行政權力作用方式的變化，但是，行政權力的邊界的不受

限制性則基本上沒有甚麼變化。17勞動教養與普通的行政處罰和刑事追究之間，並沒有一條

明顯的法律界限，而處於隨意遊動的態勢。更有甚者，一些因為證據不足而達不到逮捕條件

或者被檢察機關不批准逮捕的嫌疑人，都被公安機關以勞動教養的方式做出了「處理」。18

長期以來，我國處理法律和政策之間的緊張關係的一般原則是，法律讓位於政策、政策優先

於法律。當然，毛澤東也曾經強調過，必須尊重革命的法制，理由在於兩點：其一是保護勞

動人民的利益，其二是維護革命秩序。19我國長期以來不曾有過「法治」意義上的法律，法

律是而且始終是政策的工具。因為在建國以後的歷史上，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不僅是重大的

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

實際上，政治始終需要並且始終會「創造」新的敵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成為了

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敵人，是合乎政治邏輯的。鄧小平當時針對打擊不力的狀況

明確提出，「嚴打」就是要把嚴重刑事犯罪問題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我們一直堅持對各

種敵對勢力、反革命分子、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實行專政，決不對他們心慈手

軟。」20由此可見，「嚴打」政策的另外一個重要意象是，「嚴打」意味著將嚴重刑事犯罪

分子作為「敵人」對待，嚴重犯罪分子是而且始終是專政鎮壓的對象。既然嚴重刑事犯罪分

子是專政的對象，是敵人，那麼那些違反社會治安，對社會具有危害傾向的人就理所當然的

成為人民內部矛盾，這也是在八十年代，勞教作為行政強制措施，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手段。既然整個社會強調的是秩序，那麼國家政權的強制性就大於社會的權利和公民個人



的自由，即使有法律的制約，法律的落實也會受到權力的暗中阻隔和因社會力量的不足而造

成事實上的權利的失落。因此，從最宏觀的角度來講，在我國，勞教制度在連接政治與法律

的道路上緩慢前行。

三、 徘徊中的改革

勞教制度50多年的發展歷程是一個不斷完善、不斷規範化的過程，其中前二十年主要是在一

種階級鬥爭的思路下，處理敵我矛盾中的一種體現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的政策，文革後演

變為一種法制化的懲罰措施。這和我國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有非常密切的關聯。勞教制度的

發展過程既體現了我國法治進程的成果，但同時也體現了我國法治進程的滯後和觀念上、操

作上的舊習慣。不能用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法治來要求勞教制度，即使其他相對規範的司法部

門及其相關的法律規範也有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思維以及革命文化

和思維所造成的觀念是法治進程中需要突破，但也是必須依賴的基礎。從制度上說，建立在

這兩種文化和思維基礎上的制度當然不可能很快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完備的法律制度和法治

觀念。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最根本的問題是實用和為了當前和以後時期的中心工作，至於

措施的合法性並不是最重要的，所謂的 「良性違憲」就是這種社會形勢下的生動寫照。黨和

政府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改革的深入使得權力的影響和社會、市

場、企業、組織、公民的作用要有一個明確的劃分，權力行使的規則朝著透明、有效、受到

社會的制約的方向發展。但權力關係的調整無疑是改革最深層次的改革，牽涉到權力的行使

和利益的關係。因此，勞教制度改革緩慢的背後無疑體現了權力與憲法、法律之間的較量，

也反映了社會的力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國際環境的關係。「五十年間的中國國情，構成了

此間中國立法的基本環境。……立法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沒有確定性，這一現象就與國情中

的一些因素有直接而深刻的淵源關係，首先就是與國情因素中的人治因素相聯的，就是國情

中人治因素的一種表現。……人治的突出特色之一，在於它使國家活動具有不確定性、不穩

定性。」21

即使勞教制度的改革進入到有司法程式，但包括司法部門在內仍然處於政府的管制下。儘管

司法獨立的聲音很高，但從政治上我們已經明確不照搬西方的制度，所以，這裏的核心問題

是權力的行使和社會形勢的關係。勞教制度中權力的行使儘管不完全合法律的規定，但只要

有黨和政府的支持作依據，就有了遠大於法律的合法性。而且，現實中部門、單位的檔和規

定往往高於法律，並直接牽涉到個人的前途和利益，因為我國沒有違憲審查和抽象行政行為

不能被起訴。進一步講，無論是從政治環境還是從和其他法律的一些關聯來看，勞教制度都

有很大的生存餘地，儘管它和其他的法律甚至憲法都有衝突，但憲法、法律及其操作中的缺

陷和不足其實足以讓勞教制度不會受到甚麼大的威脅。自晚清修律以來，行政和司法才從形

式上實現分離。新中國創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司法和行政在體制上的區分沿襲下來了，

但這種區分僅僅是功能性的。在整個國家體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

部分，法律運作的邏輯所服膺的是黨政權力運作的邏輯。這種邏輯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

90年代末以來有所減弱，但依然不可小覷。正如蘇力所說，「一種制度得以長期且普遍地堅

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語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應當得到後來者或外來者的尊

重和理解。」22

儘管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政府和立法機構已經制訂和頒佈了許許多多的有關市場運行的法

律、法規和條例，且法律檔和及其文本的文字數量可能並不少於西方的一個發達市場經濟國



家，但當今中國還遠遠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或者簡單說，中國社會從整體上還遠遠沒有「入

法」。

究竟是把法律視作為一種天地間之正義、人世間之公理的外在表現，還是僅把法律視作為主

權者進行社會控制的一種工具，這不僅牽涉到對過去傳統中國社會演化路徑及其變遷張力的

深層理解，也與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路徑和走向密切相關。

不僅勞教制度如此，即使作為主要的司法部門的最高法院，在某一時期，會特別強調司法為

民、保障人權、化解社會矛盾、保護弱勢群體。這些決策往往試圖從公共利益出發，以糾正

市場失靈狀態下資源錯配而導致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以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在

很大程度上，這些決策往往並非最高法院的主動行為，而是與當時的意識形態要求相

關。23轉型時期的最高法院是在傳統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的雙重壓力下尋求權力運作的空

間。一方面，它努力成為「法院」，在某種意義上要堅持法院獨立、被動、中立的結構－功

能主義原則；另一方面，它又帶有強烈的政法體制色彩，是一個科層制式的能動性司法機

關。[24]勞教制度和機構存在同樣的問題。但在勞教制度改革的過程中，黨和政府已經提出

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目標，這意味著權力的行使將會更加精確和透明，因為以往因為政府

權力的高度集中和對社會資源的壟斷性，很多政策可能變得非常的模糊。實際上，政策越模

糊，權力就越大。政府官員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有時故意將政策制定得含糊不清，這樣，

官員的權力就會很大，越可以任意所為。現在的依法治國的方略儘管只是一個目標，但現實

中政府權力的運行不能只當作一個目標，因為黨和政府是否守法是取得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依

據之一。在這種大背景下，隨著意識形態和運動法治影響的削弱，勞教制度在這樣的形勢

下，要取得自身的存在地位，這一行政性羈押措施都應被納入司法裁判機制的控制之下，而

不應再由員警機構或其他行政機關自行決定適用。既重實體又重程式，既重結果，又重過

程，重視人權、人格，改變隨意性，用一部成熟的法律作為工作的依據，這是勞教制度改進

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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